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2015年12月27日
	事项名称
	饮用水及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物制品不符合国家卫生规范标准或出售、运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污染物品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饮用水及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物制品不符合国家卫生规范标准或出售、运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污染物品的单位

	法定期限
	3个月内
	承诺期限
	3个月内

	实施机关
	区卫计局
	责任科室
	卫生监督所

	咨询电话
	2987137
	投诉电话
	2987137

	受理条件
	监督管理中发现；社会举报；上级卫生行政机关交办；有关部门移送；卫生机构监测报告。

	申报材料
	饮用水及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物制品不符合国家卫生规范标准或出售、运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污染物品的证据材料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三）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四）出售、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五）生物制品生产单位生产的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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